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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盖高出地面 骑车人绊倒受伤
法院判决各担50%责任

“尽情享用” 饮酒岂能无度？

酒类广告不当标识被罚 6万余元

全国首次！“206系统”现身庭审
上海法院率先使用“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审理案件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市民王先生骑车经

过一段公路时， 被凸出地面的窨

井盖绊倒而受伤。 伤愈后， 王先

生因赔偿问题， 与负责道路施工

的某市政公司产生纠纷， 要求该

公司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

王先生回忆说， 2017 年 8

月 7 日 10 时许， 他骑电动自行

车经过盐朝公路一路段时， 由于

在此路面施工的被告未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 致使他的车辆碰到凸

出路面的窨井盖， 他因此摔倒受

伤。

据了解， 该起事故经交警部

门认定， 王先生与施工方双方各

负事故同等责任， 但王先生不认

同该责任认定， 他认为本起事故全

因被告某市政公司的过错所致， 故

要求该公司承担 100%的责任份额，

赔偿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 残

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23万余元。

被告某市政公司对王先生所述

事故经过无异议， 但指出该起事故

已有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 认定

原、 被告各负事故同等责任， 故该

公司仅同意承担 50%份额的赔偿责

任； 且对王先生主张的经济损失，

该公司也持有异议， 并申请对王先

生的伤残等级和三期进行重新鉴

定。

法院审理后认为， 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 被告公司

在修缮道路时致原道路上的窨井

盖高出地面， 造成对道路通行者

安全通行的潜在危险， 被告公司

理应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

施避免他人损害， 现被告公司未

尽到上述义务， 致使王先生骑行

电动自行车通行时碰到窨井盖而

摔倒受伤， 对此被告公司明显存

在过错， 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王先生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

路上通行时疏于观察道路情况，

对自身损害亦存在过错， 据此可

减轻被告公司的赔偿责任。

结合交警部门对该起事故的

责任认定， 法院采纳被告公司对

责任范围的意见， 确认被告公司

对王先生的损害承担 50%的责任

份额。

法院根据情况确认了王先生的

合理损失， 并按照 50%的责任范

围， 判决市政公司赔偿王先生各项

损失 6.1万余元。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邻居家中突遭大

火， 八旬老太因为吸入浓烟产生

身体不适后送医救治， 但事后双

方就赔偿事宜却始终无法达成一

致， 无奈之下， 赵老太只得诉至

法院索赔。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作出一审判

决， 赵老太诉请最终获得法院支

持。

刘某和周某是一对夫妻， 赵

老太是他们的邻居。 2017 年 12

月 11日 10时许， 刘某向上海市

公安局某分局派出所报警称： 在

徐汇长桥二村有人放火， 是明

火， 门已经被锁上， 自己被困在

内， 请民警到场处理。

派出所于接报案当天出具决定

书， 载明决定对涉事场所放火案立

案侦查。 后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某看守所出具 《释放证明书》， 载

明： 周某因放火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被拘留， 现因证据不足， 经

某分局决定， 予以释放。

此次事件虽未定性， 但突发

的火灾却让浓烟涌入了赵老太家

中。 据赵老太自述， 当时浓烟直

接导致自己咳嗽及呼吸困难， 后

拨打 120 被送至医院救治， 产生

了医药费若干。 之后， 派出所民

警多次找到刘某夫妇要求赔偿，

但调解均未果， 故赵老太只得诉

至法院。

庭审中， 刘某答辩称， 赵老太

因其家中失火而受伤， 故愿意承担

赔偿责任， 但由于目前经济困难，

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筹措资金， 而且

银行账户也因此而被冻结， 无力赔

偿。

周某答辩称， 自己不清楚具体

的失火原因， 但赵老太因为自家失

火而受伤治疗， 愿意赔偿医药费。

只是自己已经被强制戒毒， 还有一

年才能出来， 暂时也没有能力赔

偿。

徐汇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中

刘某夫妇家中失火， 导致浓烟灌入

邻居赵老太家中， 致其产生咳嗽、

呼吸困难等症状， 赵老太为治疗花

费总计 2000 余元， 刘某夫妇理应

承担赔偿责任， 刘某夫妇对于承担

赔偿责任也无异议， 法院予以确

认。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因为“尽情” 二字

被用在了酒类广告上， 东方龙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

龙） 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检

查总队 （以下简称市工商检查总

队） 没收广告费用及处广告费用

一倍罚款， 总计 6.1 万余元。 近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审理了该起案件， 驳回了东方

龙的上诉， 维持市工商检查总队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尽情享用”

不当标识惹纠纷

2016 年， 东方龙与罄玉酒庄

有限公司签订了价款为 1.2 万元，

发布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15 日到

2016 年 11 月 14 日的 《广告承揽

合同》。 广告内容为“……罄玉酒庄

元养珍藏干红葡萄酒……是老人

也可尽情享用的精品葡萄酒”。 没

曾想，因为“尽情”两字被用在了酒

类广告上， 在 2017 年 3 月 21 日，

东方龙被市工商检查总队通知需

配合调查。

经查， 东方龙在酒类广告中

标注“尽情享用”， 向消费者表达

了可以不加拘束地饮用葡萄酒的

意思， 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无节

制饮酒。 据此， 在 2017 年 8 月 22

日，市工商检查总队向东方龙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及缴纳罚款、没收款

通知书。 由于该广告共发布 159

天，广告费用共计 6.1万余元。

东方龙不服， 于 2017 年 9 月

7 日向原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以下简称原市工商局） 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 在 2017年 11 月 17 日，

原市工商局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维持市工商检查总队作出的被诉

处罚决定。

东方龙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

和行政复议决定不服， 遂向一审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判令撤

销市工商检查总队作出的被诉处

罚决定， 及原市工商局作出的被诉复

议决定。

宣传过度

两审均败诉被罚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市工商检

查总队有权依法查处在上海地区的广

告违法行为。 本案中， 就广告整体

内容来看， 市工商检查总队作出该

广告的宣传用语和表达方式， 在一

定程度上含有诱导、 怂恿饮酒及宣

传无节制饮酒的意思表示的认定，

并无不当。

东方龙投放的广告画面自2016

年 10 月 15 日正式发布起， 直至

2017 年 3 月 23 日才撤除， 实际投放

即造成影响天数为 159 天。 广告费用

的计算以 《广告承揽合同》 中约定的

一个月 （按 31 天） 1.2 万元， 平均每

天 387.1 元进行计算， 广告费用应当

为 6.1 万余元。 根据 《广告法》 规

定， 东方龙被市工商检查总队作出没

收广告费用及处 6.1 万余元罚款的行

政处罚， 并无不当。

实际仅收到广告费用 1.2 万元，

却被市工商检查总队坚持以天数作为

费用结算， 被罚 6 万多元， 判决后，

东方龙公司不服， 向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三中院认为， 市工商检查

总队对东方龙立案调查， 依法制作

询问笔录， 对拟作出的行政处罚进

行了事先告知等执法程序并无违法

之处。 市工商检查总队认定东方龙

具有违反 《广告法》 的行为， 并根

据 《广告法》 规定作出被诉处罚决

定， 原市工商局受理东方龙提出的

行政复议申请后予以受理， 通知市

工商检查总队进行答复， 复议程序

合法。

本案所涉广告费用的计算， 已由

东方龙接受询问的工作人员签字确

认， 亦经案外人罄玉酒庄接受询问的

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且与涉案 《广告

承揽合同》 确定的广告费用标准相

符， 故对东方龙的异议， 上海三中院

无法采纳。

□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梁宗

1 月 23 日下午， 由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郭伟清担任审

判长的 7人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一

起抢劫案件， 这是全国法院首次运

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

革—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

统” （即 206 系统） 辅助庭审。

“高科技”首次亮相

辅助法庭办案

在庭审现场， 记者注意到， 与

以往刑事法庭陈设不同的是， 除合

议庭、 公诉人、 辩护人和旁听席前

设有电子屏幕外， 本次庭审的被告

人席位前也设有电子屏幕。 而合议

庭、 公诉人、 辩护人和旁听席前的

电子屏幕先后显示为语音识别区、

智能抓取区、 庭审示证区， 被告人

的电子屏幕仅显示庭审示证区。

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 庭审正

式开始。

“被告人你的姓名？” 审判长

话音刚落， “206 系统” 就根据对

该条语音的识别， 自动从系统里预

先储存的全案证据材料中抓取出与

提问内容相关联的信息， 如被告人

身份证等材料， 显示在智能抓取

区， 直观清晰地呈现在各方人员面

前。

法庭调查环节中， 根据系统单

一证据校验功能提示， 该案存在 2

处瑕疵， 通过系统调取的瑕疵报告

显示， 瑕疵点为涉案的有关扣押物

品未发现扣押笔录， 公诉人应法庭

的要求， 对补正瑕疵证据的情况作

出说明。

之后， 法庭运用系统的证据链

审查判断功能， 分别围绕被告人是

否具有抢劫意图， 构成抢劫罪， 还

是构成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两罪，

以及是否具有如实供述的情节， 对

同一查证事实项下的证据印证关

系， 不同查证事项间逻辑符合性、

被告人多次供述间的矛盾进行了审

查。 这些证据的出示， 均由系统自

动抓取并进行归类， 供法庭比对审

查。

为证明案发现场情况， 公诉人

出示了一组监控录像证据， 当提到

“10 时 30 分 57 秒， 殷某按门禁并

等待后进入 12 单元” 时， “206

系统” 对公诉人语音进行识别， 瞬

间调取出被告人在案发小区单元门

口活动的监控录像并显示在庭审示

证区， 大大提高了庭审效率。

防范冤假错案

“206系统”应运而生

据介绍， 研发“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诉讼制度改革—上海刑事案件

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是中央政法

委于 2017 年 2 月 6 日交办上海的

重大任务 （“206 系统” 是以 2 月 6

日确定的简称）。

该系统主要是充分运用多项人

工智能技术， 通过制定统一适用的

证据标准指引、 证据规则指引， 并

依托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等现

代科技， 嵌入公检法等机关刑事办

案系统中， 为办案人员收集固定证

据提供指引， 并对证据进行校验、

把关、 提示、 监督， 确保侦查、 审

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

检验， 确保刑事办案过程全程可

视、 全程留痕、 全程监督， 减少司

法任意性， 防范冤假错案产生。

“‘206 系统’ 是一个完整的

刑事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庭审阶段

是系统多项功能的综合运用。 这些

功能的应用， 可以辅助法官在庭审

中发挥其查明事实、 认定证据、 保

护诉权、 公正裁判的作用， 落实以

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 实现诉

讼证据质证在法庭、 案件事实查明

在法庭、 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 裁

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通过法庭审判

的程序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的实体公

正， 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惩罚、

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有效防范

冤假错案产生， 创造更高水平的社

会主义司法文明。” 审理该起抢劫

案件的审判长郭伟清说。

实现三个 100%

人工智能服务司法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206 工程

领导小组组长， 市法学会党组书

记、 会长崔亚东一直是这项工程的

负责人， 他表示， 将人工智能深度应

用到刑事办案中去， 既是刑事司法领

域中的重大改革， 又是一项重大科技

创新， 国内外均无先例。 系统的研发

及应用是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深度应

用 0到 1的突破， 标志着我国人工智

能与司法的深度融合已由初级阶段发

展到高级阶段， 标志着我国司法公

正、 司法文明、 司法公信力的进步与

提升， 为现代科技助力司法改革、 破

解司法改革难题蹚出了一条新路子。

记者了解到， 截至 2018 年 12 月

底， 全市已实现了“三个 100%” 的

工作目标： 证据标准指引覆盖常涉罪

名达到 100%、 本市常涉罪名案件录

入系统达到 100%、 一线办案干警运

用系统办案达到 100%。 上海常涉罪

名的刑事案件办理已实现从立案、 侦

查、 报捕、 起诉、 审判均在“206 系

统” 内运行。

上海市高院院长刘晓云表示，

“206 系统” 研发与应用实现了三个

100%的目标， 只是阶段性成果， 下

一步我们将继续努力， 不断改进完善

提升系统功能， 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

务司法。

邻家失火致八旬老太吸入浓烟送医
诉至法院索赔2000余元获支持


